
澎湖縣政府各單位使用套印核復通知單
澎湖縣政府各單位使用套印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編    號：           號

編    號：           號

申請單位

    處（局）

申請單位

第   層決行

承辦單位 決行

申請事由

申請事由

檢附本事由核准用印原簽（呈）。

一、准予使用。 申    請

使    用

時    間

套    印 交   付

核復情形
三、套印數量：      張交付廠商： 數    量 廠   商

四、屆時由申請單位派員赴現場監印，借用期間使用單位應負全責。

行政處 行政處

簽註

意見 批示

通知單位

申請 申請

時間 單位

領用 歸還

簽章 簽章

自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 至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止   共 1小時。

二、使用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  起  至  年  月  日  止  共 1小時。

擬予借用，並由申請借用單
位派員赴現場監印及妥慎保
管。

第2層決行

五、使用2天以上者，應將印信攜回妥慎保管，次日再赴現場監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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